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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光 实习生 李
潘） 10月22日凌晨3点30分，在市区
龙江路京广铁路立交桥西侧引桥路
北，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货车在行驶
过程中刹车突然失灵，导致侧翻，虽
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30吨煤全部
倾倒在了桥坡下。

刹车失灵 货车侧翻

10 月 22 日上午 8 点多，记者赶到
龙江路京广铁路立交桥，桥上停着不
少车辆，交通严重拥堵，不少车辆选
择掉头绕行。事发地点位于立交桥西
侧引桥路北。京广铁路立交桥正在施
工，引桥两侧有铁皮围挡，但被撞开
一个十多米的开口。一辆货车已经被

吊车从引桥斜坡处吊出，停在桥面
上。货车悬挂安徽牌照，车身有不少
剐蹭痕迹，侧面保险杠等多处变形。

“凌晨3点多，我正驾车向东通过
这座桥，在上坡时候，刹车突然失
灵，车辆只能顺着桥坡倒滑，大约滑
行了50米就侧翻了，车厢卡在了斜坡
处，30吨煤倾倒了出来，我当时赶紧
跳了车，没有受伤。”货车司机梁师傅
说，现在想想都后怕，万一车头也掉
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城管帮忙 重新装车

早上 6 点 50 分，两辆救援吊车来
到现场。上午8点，货车被吊出。上午
9点左右，龙江路京广铁路立交桥恢复

畅通。经过简单检查，货车并没有大
碍，当车主和司机准备驾车去交警部
门处理时，立交桥施工工地相关工作
人员上前阻拦，要求他们将倾倒出来
的煤清理完毕再离开。

“为了便于施工，我们在引桥处安
装了围挡，现在围挡被撞破，30吨煤
都倾倒在了施工范围内，我们没有办
法处理。”工地相关负责人郭先生告诉
记者，这些煤会污染环境，又有安全
隐患，不能随意丢弃，车主必须负责。

货车车主告诉记者，他在此地人
生地不熟，重新装车也不划算，不知
道该怎么办。

当天上午9点多，市城市管理局郾
城大队工作人员闻讯赶到现场。工作人
员和车主沟通后，车主同意对围栏进行
赔偿，并对倾倒在桥坡下的煤进行清
理。工作人员随后还帮忙找来铲车。

该大队相关负责人唐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现场帮忙，
到了中午，桥坡下的煤全部清理完毕。

记者了解到，在市区周边，经常
有一些货车因交通事故，把运输的
沙、石等建筑材料倾倒在路边的情
况。市城市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漯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中有明确规定，运输散装物
料的车辆出现泄漏、遗撒的，由城市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
清除，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
款。这起事故中，由于车主态度积
极，并没有对其进行处罚。

侧翻的货车侧翻的货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光光 摄摄

货车侧翻 30吨煤倾倒桥坡下
多亏城管帮忙，重新装车并把现场清理干净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实习生 李
潘） 10月21日晚上6点半，市民王先生
回到自家门店时，发现有人从店门口的
电动车附近起身离开，等他去推电动车
时，发现后轮的刹车片锁坏了。王先生
通过监控发现，刚才遇见的人是偷车贼。

10月22日，记者从王先生提供的监
控中看到，一名身穿浅色上衣，带棒球
帽的男子在王先生的店门口四下张望。
他手中拿着一件类似扳手的工具，迅速
来到王先生的电动车旁蹲下，一手扶着
后车轮，一手用工具对轮子上的部件进
行拆解。大约 1 分钟，男子突然起身，
把工具装进裤兜离开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店位于泰山
路沙河桥北岸西侧的一条小街内。当天
晚上 6 点半，他回到店里时，发现一名
男子从店门口起身离开。

“当时天已经黑了，以为是路上的行
人也就没有在意，过了十多分钟我去推
电动车，才发现后轮的刹车片锁坏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随后通过查看监
控，才发现刚才遇到的男子是偷车贼。

由于回来的及时，王先生的电动车
没有丢失。本报提醒市民，在停放电动
车时候，选择安全的地方，并上好车
锁。

偷车贼作案未遂
监控拍下全过程

根据工作需
要，漯河市政府采
购中心受托，对漯
河市公安局公安

信息网IP地址扩容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本次
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参加磋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漯河市公安局公安信息网IP地址扩容
项目。

二、采购需求：核心交换机、万兆光模块、接入交换
机、IP地址扩容服务等（详细采购需求见磋商文件）。

三、本项目采购预算：人民币60万元整。供应商最终
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为无效报价，其磋商响应无效。

四、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1.必须具备《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供应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的供应商。
磋商时须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登记）证书原件和复
印件。3.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参加竞争性磋商，磋商时请

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委托代理
人参加竞争性磋商，磋商时请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
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4.本项目谢绝
联合体参与，供应商应为独立供应商。

五、报名及磋商文件获取信息：1.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供
应商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www.lhjs.cn）完成企业
注册和 CA 数字证书认证办理。于2018年10月22日8时至
10月26日18时，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下载磋商文
件，方可参加竞争性磋商。凡未按本公告规定下载磋商文件
的，磋商响应无效。2.企业注册和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请参
考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下载中心的相关说明。3.技术
服务电话：李耀辉 15639180566 徐凯利 18003713782 侯泽
15215725182。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审，通过报名不视
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审查工作在磋商开始时进行。

六、磋商时间（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18年10月
31日上午9:00。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
件将被拒收。磋商地点（响应文件接收地点）：漯河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漯河市郾城区嫩江路工商联大厦九楼）。
七：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0月31日上午9:

00。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河市
嵩山路东支路与嫩江路交叉口西北角工商联大厦九楼）。

八、采购人：漯河市公安局
采购人地址：漯河市黄河路999号
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郭先生 13783057877
集中采购机构：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采购机构地址：漯河市黄山路25号
采购机构联系人：胡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86516
九、本磋商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漯河市政

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
发布。

十、监督电话：漯河市财政局 0395-3150223
十一、其他：本项目采购中心不收取任何费用。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8年10月19日

根据工作需要，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受托，对漯河市公安局楼宇智能化二期
（监控中心部分）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
购，欢迎符合本次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参加
磋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漯河市公安局楼宇智
能化二期（监控中心部分）项目。

二、采购需求：室内全彩显示屏 8.7
平方米等（详细采购需求见磋商文件）。

三、本项目采购预算：人民币64万元
整。供应商最终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为
无效报价，其磋商响应无效。

四、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1.必须具备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供
应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处于
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的供应
商。磋商时须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
（登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3.如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参加竞争性磋商，磋商时请提交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
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争性磋商，磋商时请提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授权书原件、被授
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4.本项目谢绝联
合体参与，供应商应为独立供应商。

五、报名及磋商文件获取信息：1.凡有意
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www.lhjs.cn）完成企业注册和 CA
数字证书认证办理。于2018年10月22日8时
至10月26日18时，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
易系统下载磋商文件，方可参加竞争性磋商。
凡未按本公告规定下载磋商文件的，磋商响应

无效。2.企业注册和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请
参考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下载中心的
相关说明。3.技术服务电话：李耀辉
15639180566 徐凯利 18003713782 侯泽
15215725182。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审，
通过报名不视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审查工作
在磋商开始时进行。

六、磋商时间（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
间）：2018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00。递交响
应文件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将被
拒收。磋商地点（响应文件接收地点）：漯
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河市郾城区嫩
江路工商联大厦九楼）。

七：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1
月1日上午9:00。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漯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河市嵩山路东支路
与嫩江路交叉口西北角工商联大厦九楼）。

八、采购人：漯河市公安局
采购人地址：漯河市黄河路999号
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郭先生

13783057877
集中采购机构：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采购机构地址：漯河市黄山路25号
采购机构联系人：胡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86516
九、本磋商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

购网、漯河市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
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十 、监 督 电 话 ：漯 河 市 财 政 局
0395-3150223

十一、其他：本项目采购中心不收取
任何费用。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8年10月19日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漯河市公安
局委托，就漯河市公安局智能人像对比系
统（二期）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本
项目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漯河市公安局智能人像
对比系统（二期）项目。

二、本项目采购预算：人民币350万元
整，供应商投标报价超过本项目采购预算
的，其投标无效。

三、采购需求：大数据人像分析应用模
块、接入服务器、结构化服务器、大数据服
务器、系统集成等（本公告仅列举主要采购
货物，详细采购需求及要求见招标文件）。

四、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1.必须具备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
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处
于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的
供应商。开标时须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其
他组织（登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3.如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提
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提
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授权书原件、被
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4.本项目谢
绝联合投标，投标人应为独立投标人。

五、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信息：1.凡有意
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
交易信息网（www.lhjs.cn）完成企业注册和
CA 数字证书认证办理。于2018年10月22日
8时至10月26日18时，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

交易系统下载招标文件，方可参加投标。凡未
按本公告规定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无效。2.
企业注册和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请参考漯河
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下载中心的相关说明。
3.技术服务电话：李耀辉 15639180566 徐凯
利 18003713782 侯泽 15215725182。说明：
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审，通过报名不视为通过
资质审查，资质审查工作在开标时进行。

六、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11
月13日上午9:00。投标截止时间后网上递交
和现场送达的投标文件均将被拒收。开标地
点（投标文件接收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漯河市郾城区嫩江路工商联大厦九楼）。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1)投标文件递交截
止时间：2018年11月13日上午9:00。(2)投标
文件递交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
河市嵩山路东支路与嫩江路交叉口西北角工
商联大厦九楼）。

八、采购人：漯河市公安局
采购人地址：漯河市黄河路999号
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郭先生

13783057877
集中采购机构：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采购机构地址：漯河市黄山路25号
采购机构联系人：胡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86516
九、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

购网、漯河市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
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十、监督电话：漯河市财政局 0395-
3150223

十一、其他：本项目采购中心不收取标
书费及任何服务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8年10月19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
磋商编号：漯采磋商采购-2018-82号

竞争性磋商公告
磋商编号：漯采磋商采购-2018-83号

采购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漯采公开采购-2018-145号


